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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事務部

小組委員會秘書

林偉怡女土

林女土：

謝謝你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的來信，要求政府就 2020 年 II 月 24 日會議上所

討論的事宜進一步提供資料。我們回覆如下：

(a) 執法部門執行第599F章及第599G章的人力資源

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（規定及指示）（業務及處所）規例》（第599F章）及《預

防及控制疾病（禁止羣組聚集）規例》（第5990章）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及衞生署

署長巳分別委任來自包括衞生署、食物環境衞生署、地政總署、民政事務總署、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、房屋署、漁農自然護理署及香港警務處，共31及41個職系的

公職人員為獲授權人員。獲授權人員所囊括的職系可參考

https://www.coronavirus.gov.hk/chi/officer-599f.html 及

https :/ /www. corona virus. gov.I汰/chi/officer-599g.html 。

由於就規例作出的巡查和執法工作是執法部門恆常工作的一部分，因此沒有就所

涉及的人力資源作分項計算。

(b) 透過進口冷凍食品輸人2019冠狀病毒病病毒（新冠病毒）的風險

政府一直密切留意透過進口冷凍食品傳播新冠病毒的風險。雖然根據世界衞生組

織，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人類可透過食物烕染新冠病毒，然而因應內地接連在進口

冷凍食品或包裝上驗出新冠病毒，為審慎起見，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食物

安全中心（食安中心）已加強抽取進口冷凍食品作病毒檢測 。 至今檢測結果顯示

所有樣本呈陰性反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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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環署食安中心亦已聯同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在H月初發布指引，提醒冷凍食品

從業人員相關潛在戚染風險及預防措施。有關指引涵蓋個人衞生、個人防護裝備丶

環境衞生和保持社交距離等方面的預防措施。當中亦有包括有關清潔消毒冷凍櫃丶

運輸車輛等工作環境以及食物包裝表面預防性措施的建議。

作為預防性措施，並考慮到冷凍食品從業人員對新冠病毒風險的關注，食環署亦

已為持牌凍房的從業員工安排自願性免費新冠病毒病檢測服務，至今已派發超過

2 600個樣本瓶，並有l 300多名員工已完成有關檢測。

食物及衛生局局長

（許霈雯 E言:I:1 代行）

2020 年 11 月 26 日


